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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民初17575号

纳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超与被告纳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 55000 元，利息
10170元（按照月利率 1.23%标准自 2022年 6月 8日起暂
计算至 2023年 9月 8日），并按照月利率 1.23%主张利息
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上暂计 65170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
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582号

薛宏迪：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与被告薛宏迪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658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薛宏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40.12元，支付利
息、滞纳金共计 7833.0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77元，公告
费 30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负担 865
元，被告薛宏迪负担 912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593号

马晓东：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与被告马晓东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659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马晓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6869.24元，支付利息、滞纳金及分期
付款手续费1895.9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元、公告费300元，
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负担75元，被告马晓
东负担403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591号

姚龙：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与被告姚龙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1659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姚龙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2955.86元，支付利息及分期
付款手续费 2023.0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7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负担40元，
被告姚龙负担 507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684号

王海平：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与被告王海平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1668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王海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9919.88元，支付利息、
滞纳金8577.4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7元，公告费300元，由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负担869元，被告王海
平负担33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庆宁：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
何庆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719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确认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何庆宁签订的《个人购房担
保借款合同》提前到期；二、被告何庆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贷款本
金 271500元、利息 5271.97元、罚息 156.51元，共计 276928.48元，并
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 2022年 9月 2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的利息（含复息、罚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有权就被告何庆宁提供抵押的银川市金凤区宁
南学府 4-1-603室房屋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案
件受理费 545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何庆宁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先锋：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
被告李先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1538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
被告李先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偿还透支本金34991.33元，利息、
费用 8514.5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3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先锋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
被告杨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5380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
告杨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场支行偿还透支本金34957.92元，利息、费用
13184.9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8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杨静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高志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
被告高志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1537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
被告高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偿还透支本金32991.36元，利息、
费用 6823.7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2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高志勇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海之门宾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公司与被告银川海之门宾馆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548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银川海之门宾馆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 2176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4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银川海之门宾馆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嵇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7469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19670.93元、利息及费用 3427.94元；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70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罗永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492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7360.04元、利息 3828.31元；并由你承担案件
受理费及公告费46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素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747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25392.58元、利息及费用 5156.71元；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88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保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747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9995.47元、利息 8422.81元；并由你承担案件
受理费及公告费60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成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747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19900.82元、利息 12364.36元；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及公告费94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小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7463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7632.57元、利息 5882.35元；并由你承担案件
受理费及公告费471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丽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36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透支本金59988.22元、利息12835.84元；并由你
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194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耀庭：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1737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9861.16元、利息 18134.47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34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479号

白耀龙、李志兰、马耀俊、张月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白耀龙、李志兰、马耀
俊、张月花、杨德英、马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宁0303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白耀龙、李志兰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0000
元，利息27334.5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8月31日，此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马耀俊、张月花、杨德英、马秀英对上述借款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白耀龙、李志兰追偿。案件受理费 1733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白耀龙、李志兰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312号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697号

金钊、田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黑雪、马武梅、金学伏、杨月花、金钊、田
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697号民事判
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黑雪、马武梅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元、支付利息42667.2元，2023年8月3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以80000元本金为
基数，按照合同约定月利率16.2‰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金学伏、杨月花、金钊、田花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黑雪、马武梅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53元，由被告黑雪、马武梅、金学伏、杨月花、金钊、田花负担；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马武梅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处置方式：组包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12月21日至2024年1月4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徐先生、罗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2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平罗琪乐乳品冷饮饮料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平罗琪乐乳品冷饮饮料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37,801,224.97元。
其中：本金16,991,484.88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20,629,991.59元，其他垫付费用179,748.5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
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保
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平罗琪乐乳品冷饮饮料有限公司

宁夏海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银川市嘉裕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金凯隆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石嘴山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6,500,000.00
5,500,000.00

991,484.88
1,000,000.00
3,000,000.00
16,991,484.88

债权合计

20,075,851.27
9,084,879.99

1,710,373.96
1,743,062.22
5,187,057.53
37,801,224.97

担保方式

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人

宁夏平罗琪乐乳品冷饮饮料有限公司

银川市聚鸿鑫工贸有限公司、宁夏鼎维通
商贸有限公司、宁夏海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许多福、孙秀峰、孙志杰、许学平

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银川金凯隆商贸
有限公司、陈虎、姚国平、陈萍、刘爽

银川辰悦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市嘉裕商贸
有限公司、陈虎、姚国平、陈萍、刘爽

银川金凯隆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市嘉裕商
贸有限公司、刘爽、姚国平、陈萍、陈虎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12月28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金凤区上海路陶然水岸 22-C号商业楼 3号营业房、4号营

业房，总建筑面积：710.87平方米。（此标的整体拍卖不拆分，成交后
房产证独立办理，详情来电咨询）

整体参考价：385万元（保证金80万元）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须于 2023年 12月 27日 17时
前，将竞买保证金打至我公司指定账号（户名：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有
限公司），开户行：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账号：5013898400013）后，凭身份
证办理报名手续领取竞买资料。

联系方式：0951-6718909 杨先生 13995299729
公司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

通道

关于选聘破产财产拍卖
辅助机构的公告

2023年10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宁夏中煤增炭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并于2023年10月16日指定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中煤公司破产财产变价工作，管理人拟选聘拍卖
辅助机构协助对中煤公司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现诚邀各拍卖辅助
机构参与此次竞争选聘，有意向的机构请于2024年1月19日17:00
前将报名材料提交管理人。其他具体信息请联系管理人获取。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律师 18709590959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 35号银基大厦十一层（宁夏

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宁夏中煤增炭剂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2月20日

仲裁公告
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杰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3】1704号），已于2023年12月5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
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704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话：8307481）
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1704号裁决书内容如下：

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医疗费
壹仟柒佰壹拾肆元整（1714元）；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叁万玖仟陆佰壹拾捌元整（39618元）；（2020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人员平均工
资4402×9个月）；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
王杰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叁万玖仟陆佰壹拾捌元整（39618元）；（2020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人员平均工资 4402×9个
月）；四、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叁万玖仟陆佰壹拾捌元整（39618元）；（2020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人员平均工资4402×9个月）；五、于
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停工留薪期工资
壹万柒仟陆佰零捌元整（17608元）；（2020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人员平均工资4402×4个月）；六、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护理费壹仟伍佰陆拾叁元陆角柒分
（1563.67元）（2020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居民服务行业人员平均工资3401÷21.75天×10天）；七、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骏玛德疆（宁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杰住院期间伙食费壹佰伍拾元整（150元）。（15
元/天×10天）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
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21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
等2户不良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百昌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资产。
一、债权资产基本情况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138,213,530.19元。其中：本金114,750,000元，利息23,

463,530.19元，基准日2023年11月20日。

二、处置方式

通过百昌资产竞价网络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保证金为人民币3442.5万
元，竞价起始价为11475万元，报价的加价幅度为5万元整数倍。

三、竞价日程安排

2024年1月19日10时（延时除外）在百昌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竞价活

动。

注：①上述竞价日程及竞价地点安排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②债权资产具体情况、资产转让协议等请查看本公告附件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

四、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五、本次竞价转让交易条件为：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六、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式、日

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百昌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七、声明事项

自本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本公告中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具体债权情况

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书等相关法律资料为准。

八、受理公示事项

项目联系人：沈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3
监督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6
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宁夏夏贝尔电梯有限公司

宁夏夏贝尔电梯有限公司

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5,000,000.00

52,480,000.00

17,270,000.00

未偿利息

9,166,062.50

10,162,824.89

4,134,642.80

担保详情

1.抵押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兴庆区民族北街以东蓝泰广场C座商业5层9套营业房，
面积为5230.3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面积为757.7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史建平、赵湘利、赵静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抵押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兴庆区民族北街以东蓝泰广场C座商业6层8套营业房，
面积7895.74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面积为1143.8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
史建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抵押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兴庆区民族北街以东蓝泰广场 B座 14套公寓，面积3311.11平方米及面积479.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由史建平、赵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杨芳、梁文瑞同志：

因你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离
职后不办理离职手续，根据《劳动
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决定与
你解除劳动关系，现通过登报解除
方式予以送达，请你于公告之日起
5日内办理离职手续。特此通知。

宁夏瑞成中盛通信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王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43948.94元、利

息 8307.49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43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510号

罗玉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罗玉龙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510号民事判

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罗玉龙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支付7355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罗玉龙负担。本公

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通知
王晓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债权债务已清算
完结。请你于2024年1月5日上午9时，
到宁夏龙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股东会议，确定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
完毕，前来确认清算报告。请你接到通知
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龙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公告
刘 友 明 （ 身 份 证 号 ：

441322********6813），你于 2023 年
11月 6日起旷工至今，严重违反了公
司规章制度，现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特此公告，
请自本公告起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将做自动离职处理，一切后
果由你本人承担。

宁夏汉尧富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
泾源县沙南养牛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424MA75WKQB9G）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

算手续。本合作社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泾源县沙南养牛专业合作社

2023年12月21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致歉信
本人杨岩岩，因法律观念淡

薄，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实施了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
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我对
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后
悔，也深刻认识到了行为的危害
性，现特向社会公众诚挚道歉，承
诺今后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
法律认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接
受全社会监督，坚决改正，绝不再
犯。特此致歉。

致歉人：杨岩岩

2023年12月21日


